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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80_530323.htm 间谍罪的客观界定 间

谍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

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所谓“间谍组

织”，如前所述，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起

来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或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危

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这里的间谍组织，既包括

外国政府或者国外其他地区组织设立的间谍组织，也包括目

前与祖国大陆暂时尚未统一的台湾地区的间谍组织。①所谓

“参加间谍组织”，是指行为人主动要求加入间谍组织，或

者间谍组织主动邀请其加入，行为人通过履行一定的手续并

被间谍组织所接纳；或者虽然没有履行加入间谍组织的手续

如通过间谍组织的代理人单线发展而在实际上成为间谍组织

的成员。如何某参加间谍组织案：被告人何某在某自来水公

司工作期间，曾因盗窃等违法活动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为

逃避法律追究，何某于1984年12月28日晚越境逃往某国，向

该国间谍机构提供了我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情报。1985年7

月7日，何某被该国间谍组织招募，并于1986年5月12日履行

了正式加入手续。同年5月25日夜，何某受该间谍组织的派遣

，秘密潜入我国境内进行间谍活动。同年7月26日凌晨，何某

携带特工器材和活动经费，再次秘密潜入我国境内，企图进

行间谍活动时被捕获。 所谓“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

务”，是指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命令或者委托

，窃取、刺探我国情报，建立间谍组织或者网络，或者进行



颠覆破坏活动等任务。所谓“间谍组织代理人”，是指受间

谍组织或者其成员的指使、命令、委托、资助，发展间谍组

织成员或者授意、指使他人进行间谍活动的人。①虽然他们

在组织上不隶属于某间谍组织，但接受该间谍组织的指使、

委托、资助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论是自己亲自从

事间谍活动，还是授意、指使他人从事间谍活动，不论其在

组织上或者实际上是否加入了间谍组织，只要接受间谍组织

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即构成本罪。如李某接受间谍组织任

务案：被告人李某（某外国公民）长期侨居我国，1984年6月

回其国籍国探亲期间被该国间谍机构策反，向该间谍组织提

供了我国一些省市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并接受和参加了派遣

任务及训练。同年12月李某回我国后，即多次用密写方法与

外国某间谍组织联络，并按“一月报告一次”的密令，先后3

次采取直接或者通过第三国转寄的方法向该国间谍组织密报

我空军歼击机机型、空军某培训地点等军事情报。同年11月

，李某又按照该国间谍组织的指令，两次密报了我国领导人

会见某外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内容等情报。 所谓“为敌人指

标轰击目标”，是指为敌人指明、显示其所轰炸的我方目标

的方位、特征、时间、线路等。指示轰击目标的手段多种多

样，如打电话、发传真、点火堆、放信号弹等，不论行为人

采取何种手段，也不论所指示的目标是否有误，以及是否加

入间谍组织，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如何，只要为敌人指标轰击

目标，均成立本罪。所谓“敌人”，就是指与我方为敌的国

家、地区、组织等，既包括战时与我方交战的敌对国家、敌

对地区、敌对势力、敌对组织，也包括非交战时采用轰击方

式袭击我国领土的上述国家、地区、势力或组织。 根据刑法



的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参加间谍组织、接受间谍组织及

其代理人的任务、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三种行为之一，而

不需要全部具备，即构成本罪，即使是实施了上述数种行为

的全部，也只能以本罪一个罪名认定，而不定数罪，更不实

行数罪并罚。 考试●大100test.com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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